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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通用技术集团”）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

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通用技术集团提供的资料或

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关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0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131号文）

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70亿元（含70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通用技术集团已公开发行了3只公司债券。 

2019年8月26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548号文）

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30亿元（含130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通用技术集团已公开发行了5只公司债券。 

通用技术集团已发行并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基本情

况如下表：  

图表：通用技术集团已发行并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基本情况表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金额 债券余额 票面利率 起息日 债券期限 偿还/到期情况 

1 21通用03 10.00亿元 10.00亿元 3.17% 2021-09-22 3年 未到期 

2 21通用01 10.00亿元 10.00亿元 3.09% 2021-09-14 3年 未到期 

3 19通用Y3 5.00亿元 0.00亿元 3.85% 2019-12-09 3+N年 已到期 

4 19通用Y1 25.00亿元 0.00亿元 4.10% 2019-11-08 3+N年 已到期 

5 19通用01 33.00亿元 0.00亿元 3.57% 2019-09-23 3年 已到期 

6 18通用01 20.00亿元 2.90亿元 4.48% 2018-09-20 3+2年 未到期 

7 16通用02 25.00亿元 0.00亿元 3.17% 2016-09-28 5年 已到期 

8 16通用01 25.00亿元 0.00亿元 2.95% 2016-09-28 3+2年 已到期 

二、 重大事项 

通用技术集团发布了《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丧失对重

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公告》，相关内容如下： 

“一、重要子公司情况 

表：重要子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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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重要子公司名称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1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8,895.56 万元 

变动前的持股占比 53.21% 

变动后的持股占比 0 

子公司财务指标 子公司相关金额（亿元） 

总资产 71.84 

货币资金 14.20 

总负债 14.61 

营业收入 38.35 

净利润 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09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43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79 

中国汽研始建于 1965 年，原名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系国家一类科研院所，

2006 年，成为集团全资子企业，2012 年 6 月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公司主要

从事汽车领域技术服务业务和产业化制造业务。技术服务业务包括汽车研发及咨

询和汽车测试与评价业务；产业化制造业务包括专用汽车、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

汽车燃气系统及其关键零部件、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及其关键零部件、尾气后处理

系统制造业务。中国汽研拥有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国家燃气

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替代燃料汽

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并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型企业”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021 年度，公司进一步优化调整布局结构，传统检测业务稳扎稳打，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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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智能网联创新业务实现突破，总体经营业务持续向好。新签合同 43.53 亿元，

同比增幅 26.07%，完成全年预算 38 亿元的 114.56%；营业收入 38.35 亿元，同

比增加 12.21%，完成全年预算 38 亿元的 100.92%；利润总额 8.43 亿元，同比增

长 25.54%，完成全年预算 7.10 亿元的 118.73%。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该子公司未占用发行人资金。 

二、丧失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权情况 

（一）丧失控制权的原因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和质量提升行动的总体部署以及

关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进中央企业检验检测业务专业化整

合的有关要求，更好地发挥中央企业在加快建设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国家质量基

础设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下，中国通

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集团”或“公司”）及公司一

致行动人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公司”）、中国技术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拟将合计持有的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汽研”）53.21%股份（对应 534,714,168 股股份）

无偿划转给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检”）。本次无偿划

转实施后，中国汽研控股股东将由通用技术集团变更为中国中检。 

（二）丧失重要子公司控制权前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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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丧失重要子公司控制权前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 

  
图：丧失重要子公司控制权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 

（三）公司正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三、相关决策情况 

通用技术集团无偿划转中国汽研 53.21%股权，2022 年 9 月 29 日，通用技术

集团、中机公司、中技公司与中国中检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该协

议涉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后生效。公司已于近日

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

偿划转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2]536 号）。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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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划转的子公司 2021 年末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以及 2021 年度营业收

入的规模未超过发行人 2021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的 10%，本次划转的子公

司 2021 年度净利润规模占发行人 2021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的 1970.27%。

本次无偿划转股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影响公司偿债能力以及对债券持有人利益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情

形。 

本公司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

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通用技术集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

了沟通，督促发行人尽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公司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